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2〕9005 号

一、当事人情况

姓名：花忠金， 性别：男， 民族：汉族， 职业：农民，

联系电话：17742639799， 身份证号码 433127197805121214，

住址：湖南省永顺县泽家镇砂土村五组。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高速交警益阳支队朝阳大队移送案件材料及本机关执法人

员现场检查发现，本机关于2022年02月19日对你驾驶车辆涉嫌未取得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活动的行为予以立案调

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道路

运输管理信息系统查询车辆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和车辆营运证情

况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保障当事人

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2021年02月19日15时许，花忠金驾驶车辆牌号为湘UDH26

5江淮牌小型普通客车搭载乘客七名，从永顺县泽家镇分别送往长沙

西站、枫林一路学校等位置，行驶至长张高速82公里处时，被高速交

警益阳支队朝阳大队例行检查发现，因涉嫌非法载客经营被移送本机

关，本机关执法人员赶赴现场，经执法人员亮证检查和进一步调查询

问驾驶员及乘客证实：车辆所有人为花忠金的老婆龚志艮，实际承运

人和受益人是花忠金，车上乘客均为花忠金通过电话预约方式招揽，

乘客与其互不相识，本次运输双方已口头约定到达目的地后收取车费

200元/人，检查时车费尚未支付，受益人系花忠金，据《湖南省道路

运输管理信息系统》查询该车辆没有营运证，花忠金无法当场提供《道

路客运经营许可证》及其他有效证明。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现场检查笔录、现场照片、道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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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核实车辆营运证结果、当事车辆证件复印件、当

事驾驶员证件复印件、对当事人花忠金的询问笔录、视频视听资料等。

上述证据经过花忠金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

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本机关于2022年03月29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

赫交罚告〔2022〕9005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

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你提出了

自愿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组织听证的权利，请求当日处理的意见。本

机关予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

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二）从事省、自治区、直

辖市行政区域内跨 2 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向其共同的上

一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的规定，已构成违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

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

得 2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

元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规定，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给予人民币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鉴于你有在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过

程中，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情况，主动转运了乘客， 消除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之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参考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制定《湖南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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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之

规定，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六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给予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

商银行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左侧），户

名：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82012650000

018069。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益阳

市桃江县人民法院起诉。但复议期间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

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

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联 系 人：周 强 邮政编码：413000

单位地址：益阳市赫山区青年路 311 号 联系电话：0737-678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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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2〕9010 号

一、当事人情况

姓名：王赞， 性别：男， 民族：汉族， 职业：农民，

联系电话：15616815898， 身份证号码 43090319900326241X，

住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岳家桥镇蔡婆港村木鱼仑村民组。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高速交警益阳支队朝阳大队移送案件材料及本机关执法人

员现场检查发现，本机关于2022年3月11日对你驾驶车辆涉嫌未取得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活动的行为予以立案调

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道路

运输管理信息系统查询当事人及车辆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及车辆

营运证情况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保

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2021年3月11日22时30分，王赞驾驶车辆牌号为湘A565EF

东风日产牌小型轿车搭载乘客肆名（2男2女），从长沙市火车站送往

益阳桥北汽车站，行驶至长常高速益阳服务区时，被高速交警益阳支

队朝阳大队例行检查发现，因涉嫌非法载客经营被移送本机关，本机

关执法人员赶赴现场，经执法人员亮证检查和进一步调查询问驾驶员

及乘客证实：车辆所有人为王赞本人，车上乘客均为王赞通过电话预

约方式招揽，乘客与其互不相识，本次运输双方已口头约定到达目的

地后，收取车费每人60元，检查时车费尚未支付，受益人系王赞，王

赞无法当场提供车辆营运证及其他有效证明，据《湖南省道路运输管

理信息系统》查询核实：该车辆没有营运证，王赞未取得《道路客运

经营许可证》。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现场检查笔录、现场照片、道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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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核实车辆营运证及承运人营运资格结果、当事车

辆证件复印件、当事驾驶员证件复印件、对当事人王赞的询问笔录、

视频视听资料及其他证据材料等。上述证据经过王赞本人阅示并发表

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

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本机关于2022年3月14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

赫交罚告〔2022〕9010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

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你提出了

自愿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组织听证的权利，请求当日处理的意见。本

机关予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

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二）从事省、自治区、直

辖市行政区域内跨 2 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向其共同的上

一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的规定，已构成违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

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

得 2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

元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规定，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给予人民币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鉴于你有在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过

程中，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情况，主动转运了乘客，消除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之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参考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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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制定《湖南省交通

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和第

三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六十三条的规定，作出

如下行政处罚：

给予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

商银行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左侧），户

名：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82012650000

018069。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益阳

市桃江县人民法院起诉。但复议期间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

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

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联 系 人：周 强 邮政编码：413000

单位地址：益阳市赫山区青年路 311 号 联系电话：0737-678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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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2〕9013 号

一、当事人情况

姓名：熊宇， 性别：男， 民族：汉族， 职业：农民，

联系电话：18973701378， 身份证号码 432301197504132514，

住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会龙路 243 号。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高速交警益阳支队邓石桥大队移送案件材料及本机关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发现，本机关于2022年03月23日对你驾驶车辆涉嫌未取

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活动的行为予以立案调

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道路

运输管理信息系统查询车辆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和车辆营运证情

况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保障当事人

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2021年03月23日10时50分，熊宇驾驶车辆牌号为湘HHP40

8吉利牌小型普通客车搭载乘客二名，分别从益阳市中西结合医院和

赫山南市场送往长沙市区，行驶至平洞高速西往东182公里（金盆山

收费站）时，被高速交警益阳支队邓石桥大队例行检查发现，因涉嫌

非法载客经营被移送本机关，本机关执法人员赶赴现场，经执法人员

亮证检查和进一步调查询问驾驶员及乘客证实：车辆所有人为熊宇本

人，车上乘客均为熊宇通过电话预约方式招揽，乘客与其互不相识，

本次运输双方已口头约定到达目的地后收取车费每人70元，检查时车

费尚未支付，受益人系熊宇，熊宇无法当场提供车辆营运证及其他有

效证明。据《湖南省道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核实：该车辆没有

营运证，熊宇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证》。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现场检查笔录、现场照片、道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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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核实车辆营运证结果、驾驶员证件复印件、

当事车辆证件复印件、对当事人熊宇的询问笔录、视频视听资料等。

上述证据经过熊宇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本机关于2022年03月29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

赫交罚告〔2022〕9013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

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你提出了

自愿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组织听证的权利，请求当日处理的意见。本

机关予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

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二）从事省、自治区、直

辖市行政区域内跨 2 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向其共同的上

一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的规定，已构成违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

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

得 2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

元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规定，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给予人民币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鉴于你有在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过

程中，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情况，主动转运了乘客，消除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之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参考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制定《湖南省交通

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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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

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六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给予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

商银行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左侧），户

名：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82012650000

018069。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益阳

市桃江县人民法院起诉。但复议期间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

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

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联 系 人：周 强 邮政编码：413000

单位地址：益阳市赫山区青年路 311 号 联系电话：0737-678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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